	　　三、全职引进待遇
　　（一）特聘教授A类
安家费

（万元）

住房

年收入

（万元）

科研费

（万元）

配偶

安置

备注

实验学科

非实验学科

100

服务满10年赠送200 M2住房

不低于100

200

100

予以

安置

首聘期提供过渡住房免费居住，科研费分两次划拨，设备费面议

 
 
　　（二）特聘教授B类
安家费

（万元）

住房

年收入

（万元）

科研费

（万元）

配偶

安置

备注

实验学科

非实验学科

50

服务满10年赠送145 M2住房

不低于50

100

50

予以

安置

首聘期提供过渡住房免费居住，科研费分两次划拨，设备费面议

 
 
　　（三）特聘教授C类
   待遇           

 

层次

过渡      住房

安家费

（万元）

年收入（万元）

科研费

（万元）

配偶

安置

备注

实验学科

非实验    学科

一级

130 M2
10

不低于35

30

20

酌情考虑

首聘期提供过渡住房免费居住，科研费分两次划拨，设备费面议

二级

130 M2
8

不低于27

25

15

 
 
　　（四）教授、博士
待遇

人员

过渡住房

安家费及购房 补贴   （万元）

科研费                  （万元）

配偶安置

备注

实验学科

非实验学科

教授

130 M2
20

20

10

酌情考虑

过渡房免收5年房租，科研费分两次划拨

博士   A类

过渡住房90 M2 ，服务满10年 赠送100M2左右住房

安家费20

20

10

酌情考虑

如符合相应条件可直接聘为校聘教授或副教授，过渡房免收房租；科研费实行立项和申报管理

博士   B类

60 M2
8-10

8-10

4-6

 

过渡房免收2年房租，科研费实行立项和申报管理

　　注：1. 博士A类安家费来校工作后首付10万元，剩余款项在服务期内按1万/年分10年拨付；教授和博士B类来校工作后先支付2万元作为安家费，剩余款项购房时凭购房合同一并支付。

　　　　2．引进待遇可视引进人才具体情况面议。

 
　　四、柔性引进待遇
待遇

人员类别

过渡住房

生活补贴   （万元/月）

科研费                  （万元）

交通费

备注

院士量级

200 M2
10

面议

按实际来校次数报销

过渡住房精装修，实行酒店式管理，工作期间免费居住

长江学者 量级

145 M2
5

面议

境内按实际来校次数报销，境外每年报销一次

其他     知名学者

130 M2
1

 

每年报销一次

 



	 

	


	 


